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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康达债发字[2018]第 1080-1号

致：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接受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发

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已于 2018年 12月 6日出

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康达债发字[2018]第 1080 号）（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年 12月 29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1995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本所律师应对相关问题进行补充核查并发表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的基础上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

务所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仅依赖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以及《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

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简称与《法律意见书》释义中的简称具有相

同涵义。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仅供发行人为本

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本所律师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

律意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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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在对相关事实和文件资料进行了充分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发表

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本次可转债发行提供股份质押担保及连带

保证责任担保。请申请人说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具备担保能力，相关担

保事项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以保证本次可转债的顺

利发行。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担保人的担保能力

1、担保人为本次可转债提供的担保措施安全性较高

（1）拟质押的股份数量

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剑标签署的《无锡智能自控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Ａ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股份质押合同》（以下简称

“《股份质押合同》”），沈剑标以其合法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为本次发行的不超

过 23,000万元（含 23,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质押担保，初始质押的

智能自控股票数量=（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发行规模×160%）/办理质押登

记的前一交易日智能自控的收盘价，不足一股按一股计算。

（2）质押财产价值发生变化的后续安排

经本所律师查阅《股份质押合同》，质押财产价值发生变化的后续安排如下：

○1 在质权存续期内，如在连续 30个交易日内，质押股票的市场价值（以每

一交易日收盘价计算）持续低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尚未偿还本金及利息总额的

130%，质权人代理人有权要求出质人在 30个工作日内追加担保物，以使质押资

产的价值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未偿还本金及利息的比率高于 160%；追加的资

产限于智能自控人民币普通股，追加股份的价值为连续 30个交易日内智能自控

收盘价的均价。在出现上述须追加担保物情形时，出质人追加提供相应数额的智

能自控人民币普通股作为质押标的，以使质押资产的价值符合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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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质押股票市场价值（以每一交易日收盘价计算）连续 30个交易日超过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尚未偿还本金及利息总额的 200%，出质人有权请求对部分

质押股票通过解除质押方式释放，但释放后的质押股票的市场价值（以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计算）不得低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尚未偿还本金及

利息总额的 160%。

（3）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经本所律师查阅沈剑标就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出具的《担保函》，沈剑

标为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

的范围为智能自控因发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本金及利息）、智能自控违约而应支付的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债券持有人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一切合理费用。

2、担保人拥有的发行人股票价值较高

经本所律师查阅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2018年 12月 28日

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名明细数据表》，沈剑标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不存在任何质押或者冻结的情形。根据《股份质押合同》，沈剑标对其

持有的且依据《股份质押合同》约定需质押给质权人的智能自控股票（以下简称

“质押股票”）不存在任何质押权或其他权利负担；没有任何针对质押股票的已

决的、未决的或潜在的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询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截至 2019年 1月 4日，发行人的收

盘价为 15.03元/股，沈剑标直接持有发行人的 77,885,500股的股票价值折合人民

币 117,061.9065 万元，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最高发行规模 23,000 万元的

508.96%，远高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最高发行规模。

3、担保人的个人财产及资信状况良好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执行信息网，沈剑标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情况。

根据沈剑标出具的承诺，其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发行人向

银行的 1,97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其无大额负债或其他实质

影响其财产状况的情形，具有履行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票质押担保及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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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义务的能力。

综上所述，担保人沈剑标为本次发行提供的担保措施安全性较高，担保人现

拥有的发行人股票价值较高，担保人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担

保人无大额负债或其他实质影响其财产状况的情形。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剑标具有担保能力。

（二）相关担保事项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应当提供担保，但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十五亿元的公

司除外。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发行人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 5.85亿元，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需要提供担保。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沈剑标为本次可转债发行提供股份质

押担保及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智能自控发行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本金及利息、智能自控违约而应支付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券持有人为实现

债权而产生的一切合理费用，保证的受益人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有人，以

保障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沈剑标拥有资产的价值

超过对外担保的金额，具备担保能力。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担保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能够

保证本次可转债的顺利发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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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专用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乔佳平 张琪炜

________ _____

孙琳琳

年 月 日


